[bookmark: _GoBack]关于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规模化黄精种植项目        设施农用地备案的函

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你单位申报的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规模化黄精种植项目符合设施农用地的备案要求，同意备案。
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规模化黄精种植项目设施农用地，使用梅街镇桃坡村境内集体土地 0.0251公顷，具体用于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其中农用地0.0251公顷。请你单位依据建设方案和用地协议，严格按批准的面积、位置和用途使用土地，严禁违法用地。设施农用地使用期满后(至2044年12月19日止)，你单位要依据《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规模化蔬菜种植项目设施农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和协议约定，将使用土地恢复原状。涉及使用林地，请按林业部门相关规定办理。

梅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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